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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4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8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09,894,55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1,742,289,14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67,605,4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952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661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9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建光先

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长陈建光先生、执行董事白小虎先生、非执行董事

郎加先生出席了会议；独立非执行董事刘力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吴嘉宁先生、独立非执行

董事周国萍女士、职工代表董事闫爱中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常琦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分项表决情况：

1.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1,575,920 99.7384 29,529,625 0.2515 1,183,600 0.0101

H股 265,196,204 99.0997 2,409,201 0.90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76,772,124 99.7242 31,938,826 0.2659 1,183,600 0.0099

1.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0,582,220 99.7300 30,371,225 0.2586 1,335,700 0.0114

H股 265,196,204 99.0997 2,409,201 0.90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75,778,424 99.7159 32,780,426 0.2729 1,335,700 0.0112

1.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1,590,320 99.7386 29,316,125 0.2497 1,382,700 0.0117

H股 265,196,204 99.0997 2,409,201 0.90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76,786,524 99.7243 31,725,326 0.2642 1,382,700 0.0115

1.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0,465,520 99.7290 30,175,925 0.2570 1,647,700 0.0140

H股 265,196,204 99.0997 2,409,201 0.90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75,661,724 99.7150 32,585,126 0.2713 1,647,700 0.0137

1.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0,326,220 99.7278 30,326,925 0.2583 1,636,000 0.0139

H股 265,196,204 99.0997 2,409,201 0.90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75,522,424 99.7138 32,736,126 0.2726 1,636,000 0.0136

1.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9,234,399 99.7185 31,434,246 0.2677 1,620,500 0.0138

H股 265,196,204 99.0997 2,409,201 0.90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74,430,603 99.7047 33,843,447 0.2818 1,620,500 0.0135

1.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0,786,620 99.7317 29,712,125 0.2530 1,790,400 0.0153

H股 265,196,204 99.0997 2,409,201 0.90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75,982,824 99.7176 32,121,326 0.2675 1,790,400 0.0149

1.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0,426,120 99.7286 29,749,025 0.2533 2,114,000 0.0181

H股 265,196,204 99.0997 2,409,201 0.90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75,622,324 99.7146 32,158,226 0.2678 2,114,000 0.0176

1.09议案名称：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1,272,120 99.7359 29,546,325 0.2516 1,470,700 0.0125

H股 265,196,204 99.0997 2,409,201 0.90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76,468,324 99.7217 31,955,526 0.2661 1,470,700 0.0122

1.10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A股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0,550,520 99.7297 29,821,625 0.2540 1,917,000 0.0163

H股 265,196,204 99.0997 2,409,201 0.90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75,746,724 99.7157 32,230,826 0.2684 1,917,000 0.0159

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回购公司H股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2,413,634 99.6604 36,529,601 0.3111 3,345,910 0.0285

H股 266,131,405 99.4492 1,474,000 0.550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68,545,039 99.6557 38,003,601 0.3164 3,345,910 0.02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00

关于回购公司

A股股份方案

的议案

- - - - - -

1.01

回购股份的目

的

292,860,620 90.5081 29,529,625 9.1261 1,183,600 0.3658

1.02

回购股份的种

类

291,866,920 90.2010 30,371,225 9.3862 1,335,700 0.4128

1.03

回购股份的方

式

292,875,020 90.5126 29,316,125 9.0601 1,382,700 0.4273

1.04

回购股份的实

施期限

291,750,220 90.1650 30,175,925 9.3258 1,647,700 0.5092

1.05

回购股份的用

途、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

例、资金总额

291,610,920 90.1219 30,326,925 9.3725 1,636,000 0.5056

1.06

回购股份的价

格、定价原则

290,519,099 89.7845 31,434,246 9.7147 1,620,500 0.5008

1.07

回购股份的资

金来源

292,071,320 90.2642 29,712,125 9.1825 1,790,400 0.5533

1.08

回购股份后依

法注销或者转

让的相关安排

291,710,820 90.1528 29,749,025 9.1939 2,114,000 0.6533

1.09

防范侵害债权

人利益的相关

安排

292,556,820 90.4142 29,546,325 9.1312 1,470,700 0.4546

1.10

办理本次回购

A股股份事宜

的具体授权

291,835,220 90.1912 29,821,625 9.2163 1,917,000 0.5925

2

关于授权回购

公司H股股份

的议案

283,698,334 87.6765 36,529,601 11.2894 3,345,910 1.03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

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徐骁睿、纪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 � � �公告编号：临2026-00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的提示性

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5年度实现盈利，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2025年房地产业务亏损，同时存

货、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等各类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增加，此外，受建筑行业下行影响，公

司收入有所下滑。

2026年，随着房地产业务资产处置工作的基本完成，公司将逐步摆脱房地产业务业绩

亏损的拖累，结合“十五五” 规划和业务结构调整战略，围绕“一核心、两主体、五特色” 多

元化业务体系建设，谋划科技产业项目顶层设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辟

新赛道、打造新引擎，助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长期业绩水平。

公司将严格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加快推进财

务核算工作，尽快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最终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正

式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39�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6-00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9日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书面通知。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军先生召集，于2026年1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

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及相关职务调整的议案》

聘任周钟山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换

届之日止，同时解聘其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周钟山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及变更董事会

秘书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周钟山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换届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周钟山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及变更董事会

秘书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阮惠仙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换届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阮惠仙女士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及变更董事会

秘书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解聘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解聘王振先生公司副总裁职务，其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副

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39� � �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6-005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及变更

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及相关职务调整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

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聘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

公司董事会聘任周钟山先生为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同时解聘其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将按照

《证券法》及相关监管要求为周钟山先生办理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手续。 周钟

山先生简历详见附件1。

二、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

因职务调整，周钟山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董事会聘任阮惠仙女士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公司将

按照《证券法》及相关监管要求为阮惠仙女士办理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手续。

阮惠仙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2。

阮惠仙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熟悉证券法律法规和

规则，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

品德，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附件1：

周钟山先生简历

周钟山先生，1974年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经济师，中共党员。 周

钟山先生曾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1998年2月加入公司， 历任南昌营业部总经

理、南昌分公司（筹）负责人、江西分公司总经理、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规划发展部总经

理、公司战略执行总监、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等职务，曾兼任深圳市长城长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证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财务负责人，兼任长证

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周钟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附件2：

阮惠仙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

阮惠仙女士，1982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高级会计师，全球特

许管理会计师（CGMA），中共党员。 阮惠仙女士2003年7月参加工作即加入公司，历任苏

州营业部财务负责人、财务部分支机构管理部经理、财务部总经理助理、财务部副总经理、

财务部总经理、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及公司职工监事，曾兼任长城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财务部总经理，兼任长证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景

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阮惠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19层

电话：0755-83516072

传真：0755-83516244

电子信箱：cczqir@cgws.com

证券代码：605255� � � � � � � �证券简称：天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9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普股份” ）于2026年1月

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换届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6】005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

及相关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就《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

下：

一、前期你公司多次披露公告称，中昊芯英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无资产注入计划。 但本次当选相关

人员除总经理范建海外，均无天普股份原有汽车零部件业务相关履历。

请相关方充分说明本次换届涉及人员安排的主要考虑，对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经营管

理规划，相关人员是否具备任职能力；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是否符

合上市公司利益；相关方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是否已发生重大变化，相关安排是否

与前期已披露内容存在冲突。 请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相关方充分说明本次换届涉及人员安排的主要考虑，对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

经营管理规划，相关人员是否具备任职能力

1、本次换届涉及人员安排的主要考虑、相关人员是否具备任职能力

董事会层面，2026年1月14日， 天普股份召开了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及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董事长杨龚轶凡先生；非独立董事杨龚轶凡先生、李琛龄先生、康

啸女士；独立董事马莹女士、沈百鑫先生。鉴于天普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杨龚轶凡先

生，为保障公司治理结构稳定、实现控制权平稳过渡，对董事会人员进行换届选举。

本届董事会人员构成、专业结构符合上市公司治理要求，独立董事涵盖会计、法律专业

人士，五名董事会成员专业背景、从业经历互补，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

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担任公

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

高级管理人员层面，2026年1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范建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陈捷闻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聘任康啸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具体简历情况如下：

范建海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南

京陆军指挥学院法律专业，大专学历。曾任宁波市天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贸易部部长，上海

天普（公司全资子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陈捷闻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上海财经大学国际会计学士。 曾任复

星蜂巢海外CFO、开放智能机器（上海）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深迪半导体（绍兴）有限公司

CFO、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CFO。

康啸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浙江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士。 曾任国新证券浙江分公司投资与资管三部

负责人、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部副部长、杭州联芯通半导体有限公司

总经理特助、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本次聘任的总经理范建海先生已在天普股份任职二十余年， 持续深耕汽车零部件行

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开展及各项管理十分熟悉，本次范建海先生由原副总经理升任公司

总经理，全面主持公司整体生产运营工作，也代表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主营

业务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在专业管理方面，陈捷闻先生具备多年财务管理经验，康啸女士

具备十余年投资、投资者关系管理经验，专业管理团队的加盟，可以助力公司在规范财务管

理、信息披露等方面不断提升，优化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本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

2、对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经营管理规划

公司将持续推进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运营及发展，在日常业务经营管理中，维持原有

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同时，新任董事将为公司的财务管理、合规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

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出建议，为主营业务开展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二）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利益

鉴于天普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杨龚轶凡先生，为保障公司治理结构稳定、实现

控制权平稳过渡，对董事会人员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团队具备多元化背景，范建海先生在汽车零部件行业深耕二

十余年，具备丰富的专业经验，具有持续管理运营上市公司的能力；同时，公司引入两位专

业人士陈捷闻先生和康啸女士作为高级管理人员，有助于公司的规范运作与持续发展。

此外，公司原董事高管团队部分成员（沈伟益女士、冯一东先生、吴萍燕女士）仍在天

普股份及其子公司任职，可有效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保证公司在管理层面的连续

性。

综上，相关安排有利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利益。

（三）相关方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是否已发生重大变化，相关安排是否与前期

已披露内容存在冲突。 请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将持续推进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运营及发展，在日常业务经营管理中，维持原有

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同时，新任董事将在管理层面为公司的财务管理、合规治理、信息

披露等方面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出建议，为主营业务开展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公司主要

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流体管路系统及密封系统零件及总成， 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制

造，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相关方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未发生重大变

化。

在上市公司的前期公告中曾多次披露（2025年8月22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5年9月16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2025年11月18日披露的要约收购

报告书等），新股东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通过新的

董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换届相关人员安排主要是考虑

到控制权变更后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平稳过渡与专业优势互补，与前期已披露内容不存在冲

突。

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如下：

提名委员会审阅了相关人员的履历、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规划及管理层职责分工方案

后，认为：

1.人员安排的核心考量是治理优化与平稳过渡：本次换届是基于公司控制权变更后的

治理结构正常调整。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拔，重点考察其公司治理、财务管理及合

规信息披露等方面的专业能力，这些是提升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长期价值的

通用核心能力。

2.“业务稳定”与“治理提升”双线保障机制明确：

（1）业务运营线：由深耕行业二十余年的范建海总经理全权负责，原核心经营管理团

队保持稳定并继续在关键岗位任职，确保了主营业务运营的连续性与专业性。

（2）公司治理线：新任董事长、董事及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将聚焦于完善内控、强化

财务规范、提升信披质量、优化投资者关系等领域，为主营业务创造更稳健、透明的制度环

境，防范经营风险。

3.不存在业务计划重大变化：本次人员安排旨在“巩固基本盘，提升治理力” ，与前期

披露的关于主营业务稳定的承诺不存在冲突。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相关方

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未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认为，相关人员的专业背景与公司现阶段需强化的治理需求高度匹配，与现有业

务团队形成有效互补。 该安排有利于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二、 前期你公司多次披露公告称， 中昊芯英已启动独立自主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相关工作，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上市公司无关，未来36个月内中昊

芯英不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借壳上市的计划或安排。但目前中昊芯英关键管理人员已任职天

普股份。

请相关方结合境内外主要资本市场IPO条件充分论证，中昊芯英原董事会秘书和CFO

任职天普股份对其独立IPO计划的潜在影响， 相关事项是否将构成中昊芯英独立IPO的实

质障碍；相关安排是否与前期已披露内容存在冲突，相关计划是否已发生重大变化；如有，

应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经公司与股东中昊芯英再次确认，截至目前，中昊芯英已启动独立自主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IPO）相关工作，现已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并进入股份制改制（股改）阶段。 中昊芯

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上市公司无关。 未来36个月内，中昊芯英不存在通过上市公

司借壳上市的计划或安排。

经公司与股东中昊芯英确认，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最近三年，中昊芯英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杨龚轶凡

执行董事、总经理 2020-10-28至2022-09-28

董事长、总经理 2022-09-29至今

钟儒波 董事 2025-03-12至今

吴贤良 董事 2024-10-16至今

蔡哲文 董事 2022-09-29至今

郑瀚寻 董事 2023-09-07至今

闯小明 董事 2025-03-12至今

杨亚辉 董事 2022-09-29至今

马宁 董事 2023-11-07至2024-11-18

康啸 董事会秘书 2023-11-13至2026-1-13

陈捷闻 财务总监 2025-8-1至2026-1-13

如前所述，截至公司董事会聘任当日，为确保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及平稳过渡，康啸女

士及陈捷闻先生已经从中昊芯英离职，本次入职天普股份，为其正常的职业发展选择，公司

董事会同意聘任康啸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陈捷闻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经公司与股东中昊芯英确认，在康啸女士和陈捷闻先生自中昊芯英离职后，杨龚轶凡

先生仍担任中昊芯英总经理一职，负责主持中昊芯英日常经营工作，中昊芯英仍具备完善

的董事会办公室及财务部门设置，相关部门人员充足，具备足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此

外，陈捷闻先生此前于2025年8月入职中昊芯英，入职时间较短，其离职对中昊芯英影响较

小；同时，中昊芯英正在通过内部考察选拔、结合外部招聘的方式，积极考虑选聘中昊芯英

新任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因此前述中昊芯英原相关管理人员自中昊芯英离职不会对其

日常经营及IPO筹备工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目前境内外主要资本市场IPO条件中关于管理层连续性的主要要求具体如下：

管理层连续性要求

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

H股

《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规则》

（“《上市规则》”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创业板上市的，最近二年

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核心技术人员应

当稳定且最近二年内没有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必须符合《上市规则》第8.05(1)条的「盈利测试」，或《上市规则》第8.05(2)条的

「市值/收益/现金流量测试」，或《上市规则》第8.05(3)条的「市值/收益测试」。 在盈利测

试、市值/收益/现金流量测试、市值/收益测试中，要求至少前三个会计年度的管理层维持

不变。

此外，就市值/收益测试，如新申请人能够证明其符合下列情况，本交易所会根据《上

市规则》第8.05(3)(a)及(b)条的规定，在发行人管理层大致相若的条件下接纳发行人较短

的营业纪录期：

(1)新申请人的董事及管理层在新申请人所属业务及行业中拥有足够（至少三年）及

令人满意的经验。 新申请人的上市文件必须披露此等经验的详情；及

(2)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管理层维持不变。

根据《上市规则》之《第3项应用指引》，关于管理层稳定性的通常判定标准为：“在

所有情况下，新申请人的营业记录期间，须使本交易所及投资者可在掌握有关数据的情

况下评估管理层对管理申请人业务的能力，以及评估该等业务日后的预期表现。 为进行

此等评估，申请人须能证明其上市时的主要业务，在符合规定的营业记录期间，一般是由

大致相同的人士管理，而该等人士为新申请人的管理人员。 ”

根据上表，境内外主要资本市场IPO条件中并未禁止管理层发生变化。

经公司与股东中昊芯英确认，中昊芯英最近三年董事会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管理层

中，杨龚轶凡先生仍担任中昊芯英总经理一职，负责主持中昊芯英日常经营工作，且中昊芯

英核心研发、采购、生产、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在康啸女士和

陈捷闻先生离职后，中昊芯英将根据其自身IPO进展情况，适时通过内部选拔结合外部招

聘等形式，聘任相关管理人员，目前中昊芯英日常经营稳定，未因前述管理人员离职受到任

何重大不利影响。 因此，中昊芯英最近两年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核心技术人员稳定且最近二年内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管理办法》有关管理层连续性的要求；最近三年内，负责中昊芯英主要业务经营管理的

管理团队未发生重大变化，符合《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规则》的有关管理层连续性的要求。

综上，前述相关安排与公司前期已披露内容不存在冲突，中昊芯英的IPO计划未发生重大

变化。

综上所述， 截至目前， 中昊芯英原董事会秘书和CFO任职天普股份对中昊芯英独立

IPO计划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预计不构成中昊芯英独立IPO的实质障碍。 中昊芯英的IPO

安排与前期已披露内容不存在冲突，中昊芯英的IPO计划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相关公告显示，康啸、陈捷闻原分别为中昊芯英董事会秘书、CFO。 中昊芯英、杨龚

轶凡曾对维护上市公司人员独立作出承诺。

请相关方明确说明，康啸、陈捷闻受聘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后的其他兼职情况，是否

仍在中昊芯英及其他相关公司担任职务、领薪，或实际承担相关工作；如是，应明确说明是

否违反相关规则及前期承诺，是否损害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性，并立即进行整改。上市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应当充分发挥作用，对上述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并发表有针对性的明确

意见。

回复：

（一）请相关方明确说明，康啸、陈捷闻受聘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后的其他兼职情

况，是否仍在中昊芯英及其他相关公司担任职务、领薪，或实际承担相关工作；如是，应明确

说明是否违反相关规则及前期承诺，是否损害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性，并立即进行整改。

经公司核实，康啸、陈捷闻已于2026年1月13日从中昊芯英离职，并已签订劳动合同解

除协议书，取得了中昊芯英出具的离职证明；2026年1月14日，康啸、陈捷闻与上市公司签

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协议，其受聘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后不

存在其他兼职情况，其在中昊芯英的相关工作均已交接完成，不存在在中昊芯英及其他相

关公司担任职务、领薪，或实际承担相关工作的情况。

根据前期承诺事项，为了保持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独立性，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杨

龚轶凡先生曾作出如下承诺：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的其

他行政职务，不会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企业中兼职、领薪。

康啸、陈捷闻本次受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后不存在其他兼职情况，不在中昊芯英及其

他相关公司担任职务、领薪。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则及前期承诺的情况，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的人员独立性的情形。

（二）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应当充分发挥作用，对上述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并发

表有针对性的明确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阅了康啸、陈捷闻与中昊芯英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离职

证明，与天普股份签订的劳动合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协议等相关资料。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如下：

经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提名委员会认为，康啸、陈捷闻本次受聘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后不存在其他兼职情况，其在中昊芯英的相关工作均已交接完成，不存在在中昊

芯英及其他相关公司担任职务、领薪，或实际承担相关工作的情况。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则及

前期承诺的情况，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性的情形。

四、你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请你公司严肃、认真对待相关事

项，审慎评估立案事项对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影响，密切关注事件进展，若

存在相关人员不满足任职资格的情形，立即启动相关方案维护公司治理稳定，及时向市场

充分提示风险，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一）立案调查事项说明

公司于2025年1月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详情请见公司于2026年

1月10日披露的《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告知书的公告》（2026-002）。 公司高度重视、严肃、认真对待本次立案调查事项，将积

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截止目前，本次立案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形成结论性意见。

（二）对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的规定，关于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具体要求如下：

《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

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被宣告缓刑的，自缓刑考验期满之日起未逾二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

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

营业执照、责令关闭之日起未逾三年；

（五）个人因所负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第一款所列情形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

4.3.3�候选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三）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满；

（四）法律法规、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或者独立董事出现不符合独立性条件情形

的，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立即停止履职并由公司按相应规定解除其职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情形的，公司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解

除其职务，本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

3.2.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三）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满；

（四）法律法规、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披露该候选人具体情形、拟聘请该候选人的原因以及是

否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一）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最近36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

（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四）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3.2.8�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指引第3.2.2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相关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应当立即停止履职并由上市公司按相应规定解除其职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指引第3.2.2条第一

款第（三）项、第（四）项情形的，公司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解除其职务，本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截止本回复出具之日，鉴于证监会立案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形成结论性意见，本次公

司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前述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公司将持续跟进立案事项的进展，审慎评估立案事项对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的影响。 若后续出现相关人员不符合任职资格的情形，公司将立即依法依规启动相应

调整方案，维护公司治理合规、稳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提名委员会关于立案调查事项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评估及应对措

施

针对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

案字0222026002号）一事，提名委员会已进行审慎评估并建立跟踪机制：

1.截至目前，鉴于证监会立案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形成结论性意见，本次公司新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前述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提名委员会已要求公司密切跟踪调查进展，并定期向委员会报告。 委员会将动态评

估调查结论对相关人员任职资格的潜在影响。

3.若未来因调查结果导致任何现任董事、高管不满足任职资格，将立即启动《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及时进行人员调整，以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

4.公司已在公告中揭示立案调查的风险。 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承诺将积极配合

调查，并严格遵守信息披露法规，确保公司未来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五、公司及相关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总体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及相关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本次公司董事会换届及相关高

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合法合规，人员安排合理审慎，兼顾了治理优化与业务稳定。相关人

员任职资格符合规定，其任职未损害上市公司独立性，与相关方前期承诺及披露内容不存

在冲突。 对于立案调查事项，提名委员会已建立持续评估与应对机制，以维护公司治理稳

定。 提名委员会同意本次换届涉及的董事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安排，并将督促公司董

事会及管理层依法合规运作，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以上为公司对本次《问询函》回复的全部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适用费率的公告

1.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2608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12月1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管理费率调整起始日期 2026年1月17日

调整原因

根据《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本基金管理

费的适用费率（M）按当日基金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的大小来决定的。一般情况下，本

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90%年费率计提。如果以0.90%/年的管理费

率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管理

费率为0.25%/年， 以降低每万份基金份额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

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90%/年的管理费率。 基金管

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 因发生

上述调整管理费率情况，本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1月17日起将管理费率调整为0.25%/

年。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待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风险消除后， 本基金管理人将恢复本基金管理费率为0.90%/

年，并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以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 或020-83936999）、

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咨询、了解有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是以投资者交易结算资金为管理对象的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者购买

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交

易结算资金。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并通过计算暂估收益率的方法对基金进行估值，每万份

基金份额暂估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基金份额净收益和七日

年化收益率可能存在差异。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

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

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7日


